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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小蓝，我想咨询减刑假释政

策。”

“您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

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

定》规定……”

在省金华监狱会见现场，服刑人员

家属除了可以向现场负责法律咨询的

民警了解相关政策，也可以与法律咨询

服务机器人“小蓝”进行人机互动。这

是省金华监狱在深化“四规范一公开”

工作中引进智能服务平台的一个缩影。

深化“四规范一公开”，其中狱务公

开是监狱权力运行透明度的重要标志，

监狱在原来“网上可查、视频可点、橱窗

可看、手册可翻”的基础上，搭乘“智慧

监狱”快车，引入智能法律咨询机器人，

设置了服刑人员家属特别关注的罪犯

计分考核、减刑假释“38问”，实现人机

对话、语音查询、政策咨询等狱务公开

智能化，为服刑人员家属提供便利。

对内，各分监区设置了“狱务公开

栏”和狱务公开电脑查询终端，同步更

新狱务公开信息，服刑人员可随时查询

狱务公开系统内容，对劳动岗位空缺、

计分考核、行政奖惩、减刑假释等重要

信息进行自助查询，了解各项狱务公开

内容，也可以在网上填报劳动岗位调整

申请。

“我们离得远，不能每月都来会见，

但我们一直非常关心他的改造表现，如

今可以直接通过手机APP查询到这些

信息了，还能在上面了解一些减刑假释

政策和法律常识，我们作为家属对监狱

的管理有了全新的看法。”会见室里，一

位四川籍服刑人员家属这样感慨道。

省金华监狱通过研发狱务公开手

机APP，实现了服刑人员家属远程实时

查询狱务公开相关内容的便利模式，受

到了服刑人员家属的欢迎。监狱正在

积极推进会见预约和远程登记系统，未

来可实现人脸识别、后台审批、现场刷

脸验证、自动窗口分配后即可安排会见

的功能，进一步缩短服刑人员家属会见

等候的时间，改善家属会见体验，提升

会见管理的效率和服务水平。

12月3日，金华市司法局局长钟庆

华带着22位援助中心律师，与监狱的

公职律师一起进监开展法律咨询活动。

“律师，你看看，我这个案子能申诉

吗？”服刑人员李某因贩卖枪支罪被判

入狱，因对原判存疑一直不服判，改造

也很消极。“申诉是你的权力。你觉得

原判对事实认定有误，就可以提起申

诉。”监狱公职律师赖美林向李某详细

介绍了申诉的条件和流程。

在深化“四规范一公开”工作中，监

狱通过与金华市法律援助中心等建立

联系，挂牌成立了省金华监狱济正律师

工作站和金华市法律援助中心金华监

狱工作站，出台了《浙江省金华监狱公

职律师管理实施办法》。目前，济正律

师工作站共有公职律师4人、其他社会

律师10人、顾问律师6人，为大墙内数

千人次提供了法律援助，同时还经常为

服刑人员应诉出庭等联系对接援助律

师，予以法律帮助。

12月3日，赖律师为服刑人员胡某

带去了一个好消息。他追讨多年的欠

薪，前两天终于由律师交到了他的妻子

手中。胡某入狱前是一名建筑工人，因

多次向建筑公司讨要工程款未果，胡某

伙同他人殴打对方，构成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入狱后，胡某对

这笔欠薪念念不忘，心中愤愤不平。监

狱联系了公职律师，律师及时为他提供

法律咨询，在得知虽然自己在服刑，但

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样的经济

纠纷，胡某既开心又忧虑。由于胡某家

庭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起诉建筑公

司，了解情况后，省金华监狱法制科帮

助他联系法律援助中心，委托法律援助

律师林某起诉建筑公司。

最终，该案在省金华监狱公职律

师、法律援助律师的共同努力下，得以

调解结案。建筑公司分两期支付拖欠

胡某的工资，当场履行第一期工资。得

知消息的胡某激动地哭了：“早知道通

过法律就可以拿到这笔钱，就不会因冲

动打人坐牢了，都怪我不懂法。”他当场

表示以后一定积极改造，争取早日

出狱。济正律师工作站揭牌仪式

法律援助 提升执法温度

聘任执法监督员

推进监狱执法的深度、温度与广度

本报记者 王春芳 通讯员 苏造造

穿过狭长的走廊，阳光透过铁窗铺满

窗边。服刑人员金某正在与浙江省社会

科学研究院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监

狱执法监督员王崟屾交流。“当时，我对警

官的做法有想法，没想到监狱请来了检察

官进行听证，让我解除了疑虑，我很意

外。”

12月4日，金华市检察院、省金华监

狱联合开展全面深化“四规范一公开”工

作推进会。活动现场，来自人大、政协、法

学会、律协等部门工作人员，一同进监参

观，实地感受新时代的监狱执法工作。浙

江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王光华表示，“四

规范一公开”的全面深化，进一步提高了

执法公信力，规避了民警执法风险，扩大

了社会影响力，实现了监狱执法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三统一”。

2015年以来，金华市检察院与省金

华监狱联合共同探索，构建了“四规范一

公开”监狱阳光执法体系，即规范服刑人

员的习艺岗位分配、计分考核、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办理、分级处遇，全面狱务

公开。2017年，央视大型政论专题片《法

治中国》专题播放了省金华监狱的规范执

法工作。金华市检察院检察长毛建岳认

为，“四规范一公开”工作契合司法规律，

助推了检察监督和监狱执法转型升级，开

创了良好工作局面，显示出旺盛的生

命力。

四年来，“四规范一公开”工作机制不

断发展，引进听证制度、工作社会化等成

熟经验，挖掘执法深度，提升执法温度，拓

宽执法广度。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祺国

在调研后评价说：“‘四规范一公开’制度

是监狱管理和检察监督活动法制化、现代

化的重大实践创新，‘四规范一公开’是罪

犯改造中最实际的内容，也是罪犯及家属

最关心的事情，‘四规范一公开’工作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

“四规范一公开”的目的在于提高

民警刑罚执行能力，防范民警廉政风

险，推进依法治监进程。在深化“四规

范一公开”工作机制时，金华市检察院

与省金华监狱联合调研引入听证审查

制度，针对狱内发生的服刑人员之间，

服刑人员与民警之间的法律纠纷，产生

的各种疑难杂症，以及服刑人员对于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办理方面的疑

义，采用听证会的形式，设置服刑人员

申请、现场质证、辩论等环节，从而保障

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监狱的执法尊严

和正常管理秩序。

金某就是这项制度的受益人之

一。2006年，金某因抢劫罪被判入狱

13年，服刑期间因表现良好，获得两次

减刑奖励。2016年，即将刑满释放前

夕，金某因余漏罪，被法院加刑3年，根

据法律规定，金某此前的所有减刑奖励

都将被取消。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金某

无法接受，产生了很多疑惑；对监狱和

民警的管理也不信任、不理解，改造中

频频出现问题。

为了让金某能更好地理解相关法

律条款，去年10月11日，金华市检察院

驻监检察室主持听证了“关于服刑人员

金某不服因漏罪判刑被取消原减刑刑

期的申诉”一案。此案由金某本人申

诉，监狱法制科现场质证，检察院最终

给出结论。这场听证会后，金某对法律

条款的适用有了正确的认识，内心疑虑

也随之消除，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投入到

新的改造生活中。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在深化“四

规范一公开”工作中，2016年，金华市

检察院与省金华监狱联合出台了《四规

范一公开操作规范和考核办法》，双方

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对“四规范一公开”

执行、公示等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工作，

共出34期专项督查通报。

开展内部监督的同时，监狱积极打

造社会监督机制。12月4日，浙江省律

协刑委会主任徐宗新等19位来自社会

各界的专家，被邀成为省金华监狱执法

监督员。他们将用社会的眼光、法律的

角度，客观地看待和审视监狱的执法活

动，给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监狱的‘四规范一公开’让刑罚

执行更加规范。作为执法监督员，我

们既感到荣幸也感受到了责任，以后

我们会更加深入了解监狱，关心监

狱，并监督监狱的执法工作。”徐宗新

评价说。

疑案听证 挖掘执法深度

执法监督员座谈会

智能服务 拓展执法广度


